
 ~ 1 ~ 

行政院衛生署新聞稿  

日期 93.5.14 單位 藥物食品檢驗局 編號  

 

超市包裝場蔬果殘留農藥監測結果出爐 

 
為監測超級市場及量販店所陳售之蔬果，是否針對消費者所關切之農藥殘

留問題，建立進貨檢驗之自主管理措施，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特別安排於五

月十三日，針對北、中、南、東四區共 8家蔬果包裝場，抽樣蔬菜類 33件，水

果類 2件，連夜不眠不休進行蔬果殘留農藥檢驗，結果 35件蔬果均與規定相符。 

針對蔬果農藥殘留問題，目前之管理措施是上市前由農政單位作田間農藥

殘留監測，上市後則由衛生局在傳統市場及超級市場抽樣檢驗。以往各衛生局

抽驗之情形為，每年約抽樣 1300餘件，送至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檢驗，其合

格率大約為 99%。此種例行之全面抽驗，耗費甚多之檢驗資源。目前社會消費

形態改變，大都會區居民至超級市場及量販店購買包裝蔬果之機會大增，而其

貨源皆來自包裝場，且一家包裝場可供應多家超級市場，基於源頭管制之原則，

並加強業者自主管理之責任，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在原有之農藥殘留檢驗工

作之外，再特別安排針對超市包裝場，進行蔬果殘留農藥監測之工作計畫。 

今年三月起，由各衛生局及農政單位所組成之稽查小組至其轄區超市包裝

場了解業者自主檢驗情形，進行稽查輔導，促使業者落實自主管理，並將包裝

場品管等級分成三級，進貨蔬果已作自主檢驗者為第一級，進貨蔬果未作自主

檢驗，但有認證標誌者為第二級，進貨蔬果未作自主檢驗亦未經認證者為第三

級。然後於五月十三日至各蔬果包裝場以第三級之業者為優先採樣之對象，並

於當天下午五時前送達藥物食品檢驗局，該局檢驗人員連夜趕工，於次日清晨

八時前完成檢驗，隨即將結果以傳真方式分送相關之縣市稽查小組、包裝場及

超級市場。凡是不合格之蔬果，已上架者須立即下架，未上架者則不得上架，

包裝場未出貨者則不得出貨，同時稽查小組人員會分赴包裝場、超級市場及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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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監督下架、停止販售之情形，並對不願配合之業者，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三十五條罰則處以 3 萬元之罰鍰，以促使超級市場及量販店業者提高警覺，確

實做好保護消費者健康之工作。 

本年度於五月十三日進行第一次監測，分別至 8 家包裝場，抽驗蔬果檢體

35件，包括蔬菜類 33件及水果類 2件，檢驗結果均與規定相符，詳見表一。上

述抽驗之蔬果，所供應之超級市場詳見附表二。由此監測結果顯示，由事先稽

查輔導，進而抽驗監測，導致超級市場及量販店業者對進貨蔬果之貨源均能慎

重選擇，監測 35件蔬果之農藥殘留，結果均能與規定相符，民眾應可放心至超

級市場購買蔬果。   

附表一、超市包裝場蔬果殘留農藥監測檢驗結果 

 不符規定 

 
蔬果種類 抽驗件數 

件數 % 

小葉菜類 27 0 0 

包葉菜類 1 0      0 

果菜類 1 0      0 

瓜菜類 2 0 0 

根菜類 1 0 0 

蔬菜類 

豆菜類 1 0 0 

 
小計 33 0      0 

水果類 柑桔類 2 0      0 

 小計 2 0      0 

 總計 3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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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包裝場蔬果供應之超級市場名稱 

地區別 件數 供應超級市場 

北 10 北區頂好（惠康）生鮮中心及惠康超市（新莊

忠信店） 

中 10 特易購（台北市北投區）、省錢超市（彰化縣

二林鎮）及喜美超市（彰化縣福興鄉） 

南 10 台北農產運銷公司、中青公司（台北縣五股

鄉）、惠康公司（台北市士林區）及頂好超市

（台北市士林區） 

東 5 統冠超市（花蓮中正店） 

合計 35  

 


